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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管理學院八十五學年度第二次院務會議記錄 
 

時    間：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中午12:00 - 14:00 

地    點：社會圖書館壹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吳秉恩、翁明祥、邱志洲、龔尚智、葉銀華、黃登源、邵曰仁          

黃登源、邵曰仁、高人龍、周宇超、尤秀芳、葉鴻銘、謝邦昌、劉          

劉正夫、李宗培、蔡偉澎、楊銘賢、齊學平、榮泰生、邱瑞科          榮泰

生、邱瑞科、蔡慎明、艾立勤、徐永生、張阿蘭 

          黃登源、邵曰仁、高人龍、周宇超、尤秀芳、葉鴻銘、謝邦昌、劉          

劉正夫、李宗培、蔡偉澎、楊銘賢、齊學平、榮泰生、邱瑞科          榮泰

生、邱瑞科、蔡慎明、艾立勤、徐永生、張阿蘭 

          劉正夫、李宗培、蔡偉澎、楊銘賢、齊學平、榮泰生、邱瑞科          

榮泰生、邱瑞科、蔡慎明、艾立勤、徐永生、張阿蘭 

          榮泰生、邱瑞科、蔡慎明、艾立勤、 

永生、張阿蘭 

 

列席人員：詹德隆、陳弘基、張興隆、林啟豐、高至男(缺席)、莊宗穎(缺席) 

     鄧弼文（請假）、黃靖媛、張媜媜 

 

主    席：吳院長秉恩                                記    錄：施秀華 

 

 

副校長致辭 
 

     

先感謝院長邀請我列席今天的會議。在第一學期節結束時，我們在大溪舉辦了

「法管兩院長程願景共識會議」，由與會的院長、各單位主管、教師代表腦力

激盪，提出許多想法及建議，並於本學期參議會中，做了不少後續的討論，在

今天報告資料中，可見到一些有關的初步決策。其他如空間重新規劃方面，總

務處正積極進行；而為落實全人教育，教師們也肯定共同科及通識教育課程的

開設；未來兩、三年，法管學院將增聘幾位新老師，院長及我亦將參與尋才的

過程，並非能提供專業上的助益，而是想廣泛探討應徵者的教育理念、來輔大

的動機、也可分享我們輔大的教學理念，讓受聘者一開始就能瞭解兩院的教育

宗旨。 

    另外，我注意到今天所要討論的議題中，有關管理學院基金，很重視社區

的建教合作及公益活動，立意很好，希能繼續努力。 

 

 

壹、上次院務會議執行說明 
 

    一、案由：有關「法管兩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之修訂，請討論。（副校 

              長室交議案） 

        建議：1.同一文章以申請一項獎勵為原則，若已在經共通承認具學術 



 2 

                水準之正向表列的刊物上發表，則不再做審查；但若非表列 

                刊物，則個案討論之。 

              2.對新進教員及資深教師的審核標準，不應區分。 

              3.為顧及未獲國科會補助之計畫能有機會申請第二類獎勵，申 

                請時間宜改為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 

              4.第一類得獎著作應展示於圖書館以供參考。 

              5.不排斥已於輔大刊物發表之文章仍提出申請。 

              6.若需評審之文章或計劃宜內、外審兼顧。 

        執行：依法管參議會第8506次會議決議，由法管兩院各推三位教師組 

              一審查小組，先行修改辦法，所提意見並經法管參議會第8508 

              次會議決議同意後，於本學年度之法管兩院學術研究獎勵申請 

              案中實施。 

 

    二、案由：為落實法、管兩院維修作業流程總務處擬修改原「修護及保養 

              申請單」為「維修申請及記錄單」，是否合宜？請公決！（法 

              管總務處提案） 

        決議：請各系、所及單位於85年11月20日以前，將意見直接提供給總 

              務處蔡主任參考。 

        執行：法管總務處依兩院所提意見並經副校長同意，已將新版「輔仁 

              大學法管學院維修申請及記錄單」隨法管總字第85003 號函週 

              知各單位使用。 

 

    三、案由：為能讓每一提案有較充份的時間討論及交換意見，建議將議程 

              中之各系、所及單位報告，改由開會前一週，以書面方式連同 

              提案一併送院秘書彙整成會議資料，而不再做口頭報告，以精 

              簡會議時間。（吳院長提案） 

        決議：通過，並由下一次院務會議開始施行。 

        執行：將從本次會議實施。 

 

 

貳、報告事項 
 

    一、院長報告 
 

        1.企管系系友周小筠四月初捐贈新台幣壹拾萬元予管理學院，並指定 

          為各系同學急難救助之用。 

        2.依(86)輔校教字第0351號函，請轉知各科任課教師，因故不能上課 

          者，應依本校教師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手續，以貫徹本校之辦學精神 

          、維護校譽並保障學生上課權益。 

3.轉知法管第8511次參議會議案「法管學院未來聘任新進教師」之決 

         議： 

 ‧儘早努力達成校訂教師員額標準。 

‧新聘專任教師中，應包括「輔大精神課程」（人哲、大學入門、

專業倫理、中文、英文）的共同科及通識科教師。在尚未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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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學院共同科之前，共同科專任教師之名額暫置於各系，請各系

保留一位教師員額給予聘任共同科或通識科教師，原則上該教師

在該系授課（亦可擔任班導師），且除了參與系務會議、活動外 

 ，也參與共同科或通識科專業學術會議。若某系已聘任滿額教師 

 者，於未來有出缺時，應保留此員額。 

‧於增聘專任教師時，若有優秀兼任教師符合專業資格要求時，原 

 則上優先考量將該兼任教師改聘為專任教師。 

 ‧可增聘專任教師，但原則上不增加開課總數。 

 ‧在聘任時讓相關系所知道本單位正在尋找何種專業領域之教師。 

‧聘任新進教師（於系評會召開前），需讓應徵者了解本校的宗旨 

 目標且院長或副校長至少有一人參與面試。 

  補充說明：因頒佈時間較晚，今年若各系、所經教評會同意，已決 

           任，已決不影響決議，但於到任前仍希望安前，仍希望安          

排與院長或副校長面談，以增強其對本校及耶穌會教育 

           排與院長或副校長面談，以增強其對本校及耶穌會教育 

           理念的認同。 

4.轉知法管第 8511次參議會議案「鼓勵管理學院各系開設一門以英語

授課課程」之決議： 

‧目前本單位已與國外多所大學建立學術交流關係，為達學術交流 

 目的，便於外籍學生來校修課，自 86學年度起，希望管理學院各 

 系能有一門以英語教授課之課程。此課程其修課人數將不受限至少 

 十人之限制。未來法學院若有此需求時，此法規亦適用之。 

5.轉知法管第 8512次參議會議案「修正補助本單位專任教師參加國際 

  會議辦法」之決議： 

  ‧由校、院派往參加國外學術會議之教師，得於事前向院方提出補助 

‧以本校名義應邀參加國外學術會議論文發表、主持、評論之教師，

已向國科會、教育部等相關機構申請補助者，在未獲全額補助的情

況下，不足之註冊費、機票費（或生活費可擇其一），得於事前向

院長提出申請補助。 

‧機票費得依收據實報實銷；生活費依國科會補助標準補助會議開會 

  期間之費用。 

      6..教務處將於４月28日針對八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使用網路輸入開課資 

         料之操作及使用網路選課作業，舉辦說明會；並希各單位配合於５月 

         １日至５月10日間，於網際網路鍵入八十六學年度各年級開課表。 

      7..黎教務長於３月20日針對校定必修科之規劃，邀集各院(系)、教師代 

         表及學生代表共同研討。經決議，將由校長擇聘規劃小組召集人，再 

         由召集人約請工作小組九人進行全盤規劃。此次規畫將與各系課程結 

         構有相當關聯，請各系能密切關心。 

      8.教依據４月21日師資培育委員會議決議，商學系畢業生（含業類）可 

 

         選修教育學程。但至於各系畢業生學，日後到各高職、中學教書，到 

         底能教授哪些課程，則將再研議其資格條件，屆時請各系提供意見。 

 

    二、各系、所、單位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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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研所：1.本年度招生名額增加五名，共計為三十名。 

            2.７月12日舉行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研討會，豐群基金會已同意贊 

              助40萬元與管理學院及管研所合辦，另教育部補助正申請中。 

            3.４月12日、５月３日、５月31日邀請業界經理人至本所演講。 

            4.光復節將舉行全國ＭＢＡ籃球賽，目前正積極推動中。 

 

金融所：1.目前加強建教合作，正與一家證券公司及金融機構洽談中。 

 

 

應統所：1.完成八十六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相關事項，本次招生三人。 

2.12月22日本所師生一同前往台中東海大學參加「全國統研盃聯 

 誼賽」，雖未獲得名次，但全體師生盡心盡力。 

3.本所成立至今一年餘，已於日前所務會議中，針對課程重新檢 

 討及規劃，加強民意調查、市場調查及精算實務。亦將於下學

年增聘一位具經精算保險、統計預測方法及電腦軟體專長之專

任副教授。 

4. 本所將於五月間，邀請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數學系教授 Mr. S.     

Panchaphesan，就可靠度理論進行研討。 

 

    企管系：1.本系於２月26日舉辦本學期的第一次系務會議。 

            2.於３月３日至３月８日舉辦企管週，本次除了例行性展覽外並

 

              有新莊文史圖書會提供許多新莊市發展之歷史沿革資料，期許

 

              本系同學能將學業與社區關懷結合。 

            3.３月28日至３月30日舉辦「大企盃」，全國大專院校日夜間部

 

              共計三十九所參加，並順利完成。 

            4.４月17日中午舉行學術論文研討會，邀請淡江大 

企管系系主任              任沈景茂教授來演講，講題為「日本式管理」，

並與系上老師做              做意見交流。 

              任沈景茂教授來演講，講題為「日本式管理」，並與系上老師

 

              做意見交流。 

            5.５月28日將舉辦本屆大四「畢業專題發表會」，包括各管專題

 

              （人管組、財管組、銷管組及生管組）及企業政策之成果發表 

              ，也有靜態方面的書面報告展。與會人士除了本系全體教師、 

              助教及同學外，並邀請產業界相關人士共同參與本會，促成學 

              術與產業共融。 

 

會計系：1.本系分別於12月21日及４月19日舉辦「會計教育與實務發展方 

          向」座談會，會中邀請多位會計師及在產業界之系友參與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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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實務經驗，作為本系課程規劃之參考。 

2.本系將於５月14日召開全系師生之系週會。 

3.本系主辦本學年度之自強活動，目前與法學院及副校長直屬單 

  位合作規劃，初步安排時間於７月17、18、19日三天，地點暫 

  定南投清境、盧山、奧萬大及明潭，屆時請各系踴躍參加，以 

  予本系支持。 

 

    統計系：1.八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系務會議，本系決議八十六學 

            年度將增聘教師一名。徵人廣告已於今年３月30日及４月 

            ５日、６日刊登在中時、聯合、自由及中央海外版等各大 

            報。(廣告內附註說明，以商管背景優先考慮) 

2. 本學期本系週會以專題討論方式進行，主題定為「談作弊 

 」。希望能借此活動積極配合校、院方之教學目標，建立 

 良好系風。與會同學及老師皆踴躍發言﹐營造良好氣氛且 

 達到預期效果。 

 

 

    國貿系：1.雖然教育部已放寬申請分組之條件，但經本學期第一次系務會 

              議決議，目前因國際企業領域之師資仍嫌不足，僅考慮參考企 

              管系模式，僅作內部分組考慮。相關辦法與優、缺點分析委由 

              葉銀華老師評估中。 

2.為提昇同學撰寫研究報告能力和提供練習表達能力之訓練，本 

              系臨時系務會議通過，將由專任教師自由決定，自下學期四年 

  級起，開設一系列專題研究課程，並要求課程結束後須繳交並 

              集中報告成果。八十七學年度起之入學新生列為必修，至於現 

  有之同學則暫時開課四年級選修。 

3.本系教授「期貨與選擇權」的馮先達老師，向政大大學報披露 

  ，要同學出資壹萬元實際進場操作，操作結果並將做為學科成 

  績依據，引起各報廣泛討論。此事經與馮老師溝通後，馮老師 

  表示，媒體未將其真正用意表達完全，但仍表示將不會要求同 

  學出資並實際進場操作。 

 回應：此事件國貿系除向上級主管呈報外，並由主任統一對外發 

 

           於院務會議中向各系所說明處理情形，以瞭解真相¬           
理甚妥。日後若有類似事件，在未有正式辦法擬定前，請參酌         

酌辦理，並可請院長擔任發言人。長擔任發言人。 

         理甚妥。日後若有類似事件，在未有正式辦法擬定前，請參

 

         酌辦理，並可請院長擔任發言人。慮週 

附記人。 

 

    資管系：1.本系碩士班今年核准招收學生十五名。 

            2.八十五學年度資訊管理論文研討會，自三月起至六月，預計舉 

              辦十三場，歡迎法管學院各系專任教師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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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系空間規劃在校方支持與總務處大力協助下業已完成，預定 

              六月底施工，八月中旬完成。 

            4.勞委會職訓局委託本系開辦86年第二梯次產業自動化進修訓練 

              「電腦輔助設計軟體 AutoCad」57人，「電子試算 Excel班」 

              24人，共計招收學員81人，自３月17日開班，６月２日結訓典 

              禮，計十週。 

 

學術發展：1.「輔仁管理評論」第四卷第一期已於今年３月發行，本期來 

委員會      稿處理情形如下：本期收稿22件加上前期審查修改中32件共 

            54件，54件中退稿有17件，本期刊登６件，目前仍在審查修 

            改中的有31件。 

2.依85學年度第一次管理評論編輯委員會議決議，自第四卷第

一期起，調整編輯委員會並擴大規模，敦請國內外學術先進

擔任編輯委員提供指導，以提昇本期刊之品質及代表性。 

 

電算中心：1.電算中心本學期開兩梯次高階主管電腦班，每梯次上課八小 

            時，包括四個主要課程。各梯次上課時間分別為每週二、五 

            下午１:40~3:30連續四週。剩餘課程為電子郵件的使用，希 

            望大家多多利用並踴躍捧場。 

2.社圖大樓於未來一個多月將進行網路工程的改善，可能造成 

 大家短暫的不便請多多包涵。 

  

3.電算中心著手進行各系所網路伺服器整合共同的可行性研究 

 ，各系所如對網路伺服器使用與維護有疑問者，請直接與中 

 心聯繫，我們將儘速與各系所主管及負責的老師交換意見，

研究未來可行的最佳方案。 

4.配合教育部「全國大專院校網路大展」，電算中心正積極充

實各系所網頁內容。請各單位擬將資料上網者，請交付電算

中心，我們將儘速予以處理。 

 

    總 務 處：1.86學年法管各單位預算提列作業已順利於網路上提列完成。 

2.新大樓已完成變更設計作業，於四月二日復工；預計八十七 

  年年底完工。 

3.管理學院大樓一樓空間重新規劃案已委請建築師會同水電技 

  師規劃完成，預計期末考後一週開始動工，開學前完成。 

4.配合新大樓完工後空間重新配置案，已依滿額員額編制表列 

                需求，提交副校長、院長，並積極規劃社圖大樓之空間配置 

              5.利瑪竇地下樓自修室空調工程已完成，今夏即可使用。 

              6.為使全校教職員工生在校期間獲得安全保障，學校為全校

教 

效。 

                職員、工、生投保公共意外                 

宗輔室計畫在暑假期間（８月15～17日）為法管的教友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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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輔 室：1.宗輔室計畫在暑假期間（８月15～17日）為法管的教友教職 

            員，安排邀請張春申神父帶領一次退省。地點預定於台北近 

            郊（可能是聖心女中），請欲參加者於４月25日前向宗輔室 

            報名。 

 

主任教官：1.今年預官考試本校錄取一九六名，管理學院研究所同學考取 

            十二名，大學部同學考取四十二名，共五十四名佔全校總錄 

            取人數的27%，成績頗佳。 

          2.近日已開始預官報名調查作業，請各系所再次協助轉達。 

 

 

參、提案討論 
 

    一、案由：追認「管理學院基金管理辦法」之訂定，請討論。（院務發展 

              委員會決議案） 

        說明：1.有關早期企管系與其他單位教師研究及撰稿累積之百萬基金 

                ；以及其後資管系等各單位辦理建教合作及電算中心開設電 

                腦班的盈餘累積之建教合作金，經85年３月８日之「管理學 

                院建教合作中心基金說明會」討論後，由資管系葉宏謨老師 

                草擬基金管理及使用辦法。 

              2.在不砥觸「法管兩院各系所募款使用辦法」下，各系所主管 

                於85年12月12日之管理學院第一次系所主管會議中，同意將 

                前項所指之基金（截至85年12月12日為 NT$ 3,125,649）， 

                列為「管理學院基金」，並修訂管理辦法如附件(一)。 

              3.基金管理委員會之財務委員，由資管系楊銘賢主任擔任，負 

                責基金之保管與支用。 

        決議：通過；並於第四條第一款之最後加列「並於會中推派下年度執

 

              行秘書」。 

 

    二、案由：請另派教學助理或助教，隨堂支援老師指導學生操作電腦及演 

              練課堂所講授的內容，以提高電腦教學的品質。（電算中心邱 

              瑞科主任提案） 

              1.學生人數較多的班級，可否考慮另派教學助理或助教，隨堂 

                支援老師指導學生操作電腦及演練課堂所講授的內容，以提 

                高電腦教學的品質。一般而言，一位老師同時指導四十位以 

                上的同學演練就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2.近年來，偶有學系開辦電腦相關選修課程，學生人數超過電 

                算中心可以容納的最大限度（70人）。可否請各系在學生選 

                課時，能加以控制並做分班的考慮，以免學生的權益受損。 

              3.請各系在安排電腦課程時，能否更廣泛的考慮日間的各個時 

                段，以免在某一時段（尤其七、八節）中產生嚴重的塞車且 

                可以提高中心電腦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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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以上建議，請討論。 

        決議：1.請邱主任召集三至五位老師研擬建議方案，於四月底以前向 

                參議會提案討論。 

              2.請各系所於選課時，注意人數之控制。 

              3.請各系所儘量配合將電腦課程安排在各時段，避免集中於七 

                、八節，以提高中心電腦的使用率。 

 

三、案由：研議如何提昇專任教師之教學、研究及服務品質。〈法管8511 

              次參議會交議案〉 

說明：依86.04.08法管8511次參議會決議，為提昇法、管兩院專任教 

      師的教學、研究及服務品質，希請法、管兩院研議可行作法， 

      以落實本校及兩院的教育理念並做為日後教師資格升等審查的 

      參考依據。 

辦法：請討論。 

決議：1.研究方面：目前已有法管兩院學術研究獎勵辦法，以鼓勵專 

        任教師從事學術研究、發表研究成果。 

      2.服務方面：老師代表院、系出席各層級會議刊或協助公共事 

        之進行（例如安親班之籌設、建教合作之推廣等），可考慮 

        發聘書以示感謝，並可記錄為院內通訊，昭知各系所。相      

3.教學方面：教學評量是一可行作法，目前企管系、會計系、 

      3.教學方面：教學評量是一可行作法，目前企管系、會計系、 

        資管系已分別進行多年，請統計系及國貿系亦考慮實施。 

 附記：此事件國貿系除向上級主管呈報外，並由主任統一對外發 

 

 

肆、臨時動議      無。 


